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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立法语言中的模糊现象不可避免。在区分“模糊”与“歧义”“笼统”的基础上，通过对自

建的当前我国立法语言语料库中的模糊现象进行穷尽性考察后可知，立法语言中的模糊现象可分为“表

达上的模糊”和“内容上的模糊”。其中“表达上的模糊”表现在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上；“内容上

的模糊”表现在代词与助词上。立法语言中的模糊现象是法律简洁性的需要，也是法律周延性的需要。

针对模糊现象带来的消极影响，从立法技术规范的视角，应通过“避免不必要的模糊词语”“列举相

关信息”或“条款补充”“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手段，使模糊信息明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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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uzzy Phenomenon in Chinese Legislative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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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uzziness in legislative language is inevitable. On the basis of distinguishing between “fuzziness”, 
“ambiguity” and “generalization”, through an exhaust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ambiguity in the self-built 
corpus of current Chinese legislative language, we can see that the fuzzy phenomenon in legislative language 
can be divided into fuzziness in expression and that in content. Fuzziness in expression is manifested in nouns, 
adjectives and verbs; fuzziness in content is manifested in pronouns and particles. The fuzzy phenomenon in 
legislative language is for legal conciseness as well as legal extensibility. In view of the negative impact of 
fuzzy phenomen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islative technical norms, normative measures such as “avoiding 
unnecessary fuzzy words”, “list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supplementing clauses”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should be adopted to clarify the fuzzy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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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模糊现象的研究始于 20世纪 70年代末，

几十年来，主要成果集中于国外模糊语言学的评述、

译介，模糊语言学理论及应用研究。伍铁平 [1-2] 最

早向国内学者介绍了扎德的模糊理论以及国外运用

模糊理论研究语言的成果。其后，伍谦光 [3]、牟博

和刘鸿辉 [4]、许汝民 [5] 等也相继对国外模糊语言

学论著进行了翻译。之后张乔 [6] 从宏观视角对国

外七八十年代的模糊语言学的研究动态作了总体评

述。模糊语言学理论的引入，促使我国学者对模糊

的概念、语言模糊性的根源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有关模糊的概念，学界基本能达成共识，认为“模糊”

主要表现在语义上 [6-9]。有关语言模糊性的根源问

题，大致说来有几种观点：伍铁平 [1]39-44、王希杰 [10]371

认为模糊性是语言的基本属性，李晓明 [11]、苗东

升 [12]、陈保亚 [13] 认为语言符号的模糊性来源于事

物本身的不清晰性，吴世雄 [14] 认为语言的模糊源

于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局限性。此外，郑通涛 [15]、

吴涌涛 [16] 则认为模糊的产生是主客体共同作用的

结果。由于探讨的深入，模糊理论也逐渐应用于

语言学本体。王希杰 [10]367-375 将模糊理论引入修辞

学，何自然 [17] 将模糊限制语运用于言语交际，徐

盛桓 [18] 运用模糊的隶属度分析了汉语的语法现象，

贾彦德 [19]、张庆云和张志毅 [20] 从义位的模糊角度

研究了词汇的语义问题；袁毓林 [21] 运用原型范畴

理论构拟了汉语词类系统。

随着模糊语言学的兴起，前辈时贤对立法语言

中的模糊现象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刘蔚铭 [22]、董

光音 [23]、焦悦勤 [24]、董晓波 [25] 等对模糊的性质、

成因、类型、功能及规避措施进行了较为具体的

探讨。本文将在已有研究基础之上，对当前我国

立法语言中的模糊现象进行考察，并从立法技术

规范的视角对立法语言中产生了消极影响的模糊

现象提出规范化建议。

一 “模糊”“歧义”与“笼统”

谈立法语言中的模糊现象之前，不得不提及与

“模糊”相关的“歧义”和“笼统”。学界对三

者的认识分歧较大。

已有文献对“歧义”下的定义很多，狭义的

“歧义”基本可概括为“同一语言形式表达几种

不同意义的现象”[26]，广义的“歧义”还包括“言

外歧义”，即随背景不同而理解各异 [27]。本文采

取狭义的“歧义”观点。从概念内涵看，“歧义”

与“模糊”一样，也存在语义不确定性因素，因

而 R.M.Kempson[28]、王希杰 [29] 等认为歧义就是语

言模糊的表现，但实际上两者是有区别的。“模

糊”中的不确定来源于词义外延的边界不清，“歧

义”的不确定表现在对几个确定的可能性状况进

行选择时的模棱两可 [30]。在特定的语境下，“歧

义”可以被消除，语义会转而明确 [7]131-138。如《行

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违法行为构成犯罪，

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

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罚金。”其中“给予当事

人罚款”，单独看有两种解读，一是“把罚款给

当事人”；二是“当事人被罚款”。根据条款语境，

这里是指“当事人被罚款”，语义得以明确。

石安石 [31] 认为，语义的笼统是产生语言模糊

的必要条件，笼统就是概括。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因为概括是语言的本质属性，但笼统不是。我们认

为“笼统”是不恰当运用语言造成的语义模糊，它

与“明确”相对立。如《劳动法》第七十三条“劳

动者在下列情形下，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一）

退休；（二）患病、负伤；（三）因工伤残或者患

职业病；（四）失业；（五）生育。”刘红婴 [32]

认为“在下列情形下”是一种笼统，我们赞同此

观点。条文的“情形”需要劳动者满足罗列的多

少项才能享受社会待遇，一项？两项？还是全部？

据立法本意知，只要符合“退休”“患病、负伤”“因

工伤残或者患职业病”“失业”“生育”之中的

任何一项就能依法享受社保待遇。这种“笼统”，

立法者可以通过恰当运用语言进行消除。

综上，我们认为语言中的“模糊”与“歧义”“笼

统”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共性是三者在语言要

素上均有语义不确定的特点，这似乎是将“歧

义”“笼统”看成“模糊”的关键因素。但三者

也存在明显差异：“歧义”是针对句子而言的，

指同一种形式有几种意义；“笼统”也针对句子

而言，是指具体语境中的句子缺少必要的具体信

息而造成的语义不明；而“模糊”是针对词语而

言的，指词语所反映的客观现实的边界不清。

二 当前我国立法语言中模糊现象的类型

当前我国立法语言中也存在大量的模糊现象，

立法语言中的模糊现象就是指“某些法律条文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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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表达在语义上的不确定性，是法的类属边界和状

态的不确定性”[33]。就模糊的分类情况看，学者标

准各异：或根据语境变化分为“内部模糊”和“外

部模糊”[34]，或根据表达功能分为“模糊附加词”“模

糊概念”和“模糊蕴含”[35]，或根据语法功能分为

不同词类的模糊 [36-37]，甚至根据语言、哲学和文

化等诸多要素分为“词汇模糊”“语法模糊”“概

念模糊”“逻辑模糊”和“文化模糊”[38]。概言之，

分类结果虽不尽相同，但或多或少都注意到了立法

语言中由词义不明引起的模糊现象。本文结合已有

分类成果，将当代我国立法语言中的模糊现象分为

两类，即“表达上的模糊现象”和“内容上的模糊

现象”，并对高频使用的模糊词进行个案分析。

为了更好把握立法语言中模糊现象的使用概

貌，本文从当前我国法律法规中抽取 7 部共计 20
余万字的法律文本建立语料库。抽取的法律文本

涵盖国家层面法律和省市两级地方性法规。具体

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黑龙江省税收保障条例》《哈

尔滨市城市环卫作业人员安全保障条例》《哈尔

滨市河道管理条例》，国家层面法律后文均用简称。

（一）表达上的模糊现象

当前我国立法语言在表达上的模糊是指立法

者可以清晰表达立法用意却未清晰表达而形成的

模糊现象。据考察，这种模糊现象主要有三种类型。

1. 名词带来的语义模糊

在立法语言中，名词带来的语义模糊主要体现

在方位词上（本文讨论的“以上”“以下”不包

括表示总括上下文的用法），根据使用情况，可

分为三小类。

一是数量词 + 方位词。“数量词 + 方位词”

可构成距离、时间和其他数量等方面的模糊表达。

它在语料库中使用频率最高，出现 869 次，占方

位词搭配总数的 59.64%。如：

（1）松花江、牡丹江、拉林河、呼兰河堤防

背水面 300 米以内，其它江河堤防背水面 100 米

以内为堤防工程保护区。（《哈尔滨市河道管理

条例》第二十七条）

（2）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

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劳动法》

第二十条）

（3）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

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

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

以下罚金。（《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

二是名词 + 方位词。“名词 + 方位词”一般

用于某种范围的模糊表达。如：

（4）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

督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行政处罚

的监督检查。（《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四条）

（5）税务机关应当向同级财政部门提供税收

完成、增减变化因素和收入预测情况，为财政部

门编制税收收入预算和加强财政预算管理提供依

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编制和调整税收

收入预算，应当征求同级税务机关的意见。（《黑

龙江省税收保障条例》第十七条）

三是区别词 + 方位词。“区别词 + 方位词”

只见于《刑法》，用于机构级别的模糊表达。如：

（6）对于犯罪分子的减刑，由执行机关向中

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人民法院应当

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确有悔改或者立功事实

的，裁定予以减刑。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刑。（《刑

法》第七十九条）

王建 [39]、刘娴、梅珊珊 [40] 等认为立法语言中

的方位词属于内容上的模糊现象。原因在于“以上”

规定了范围的下限却没有规定上限，“以下”规

定了范围的上限却没有规定下限，“……以上……

以下”虽规定了所在范围的上下限，但在上下限

的中间地带，存在一定的弹性，因此也具有模糊性。

我们不赞同其理由，法律文辞有三要件：“一曰

明，二曰确，三曰弹力性。”[41] 可见，立法语言

的弹力性与明确性等量齐观，只要未突破规定内

的模糊限度，方位词在弹力内的语义就是明确的。

因而方位词在语义的界限范围内不构成模糊。

我们认为，立法语言中的方位词属于表达上的

模糊现象，其模糊性体现在是否包含距离、时间、

数量、范围以及级别的本身。如例（1）的“300
米以内”“100 米以内”是否包括“300 米”“100
米”，例（2）中的“十年以上”是否包括“十年”。

2. 形容词带来的语义模糊

石毓智 [42]、张国宪 [43] 从量幅上验证了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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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义量存在模糊性。模糊语义在描述事物的状

态或性质时表现突出，语料库中出现的“困难”“安

全”“顺利”“公平”“紧急”“轻微”“巨大”“重

大”“严重”等形容词处在语义的连续统中，因

而在表达上具有强烈的模糊性。如：

（7）用人单位强令劳动者违章冒险作业，发

生重大伤亡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责任人员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劳动法》第九十三条）

（8）明知是不合格的武器装备、军事设施而

提供给武装部队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

刑或者死刑。（《刑法》第一百零九条）

（9）海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放纵走私，情

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

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刑法》

第四百一十一条）

“严重”在语料库中共有 505 处，仅《刑法》

出现 472 次，占“严重”总频次的 93.47%。“重大”

在语料库中共有 131 处，《刑法》出现 91 次，占“重

大”总频次的 69.47%。“严重”“重大”的模糊

表现在两方面：

一从组合结构看，立法条文中多次出现“后果

严重”与“严重后果”“情节严重”与“严重情节”

的搭配，“严重”多作定语或谓语。例（7）的事

故后果、例（8）的犯罪情节处于何种程度可称为“严

重”，不得而知。

二从纵向程度看，例（8）（9）的“情节严重”

与“情节特别严重”判定的标准是什么，两者的

界限在哪，无从知晓。

形容词的语义具有模糊性，经副词修饰后依然

模糊。立法语言中副词修饰形容词的情况较为常

见，尤其是程度副词“特别”“较”，在《刑法》

中甚为明显。如：

（10）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

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的，处五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条）

（11）用人单位非法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

年人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

情节严重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劳动法》第九十四条）

（12）出售、购买伪造的货币或者明知是伪

造的货币而运输，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

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

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

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刑法》第一百三十七条）

据考察，“特别”在《刑法》中出现 179 次，

占“特别”总频次的 94.21%，“较”在《刑法》

中出现 105 次，占“较”总频次的 94.39%。“特别”

与“较”在法律条文中多呈对举出现，如例（10）
中的“情节特别严重”“情节较轻”，两者与例（11）
中的“情节严重”有何区别，界限在哪，条文并

未明确。同样，例（12）中“数额较大”“数额

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关于三者罚款数额的

范围和界限，法律的上下文也并未提及。

另外，与形容词在语义和功能上有相似之处的

区别词也值得一提。据考察，语料库中使用频率最

高的是“直接”，出现 232 次，占区别词总词频的

69.46%，其中搭配最多的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二者相对出现。如：

（13）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

罚。（《刑法》第三十一条）

（14）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

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

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

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

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范围，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刑法》第一百八十条）

《现代汉语词典》[44]1681 把“直接”释为“不

经过中间事物发生关系的（跟“间接”相对）”。

如例（13）（14）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其所指对象是法人还是自然人，

是个人还是群体，具体是什么职务，条文并未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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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说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不确指，从而

导致“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所指也无法明确，

因而其语义在表达上是模糊的。

3. 动词带来的语义模糊

据考察，动词带来的语义模糊主要体现在“有

关”上，语料库中出现 233 处，占模糊动词总词

频的 60.36%。如：

（15）自然人下落不明的时间自其失去音讯之

日起计算。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下落不明的时

间自战争结束之日或者有关机关确定的下落不明

之日起计算。（《民法典》第四十一条）

（16）环卫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

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履行环卫安全职责……

（《哈尔滨市城市环卫作业人员安全保障条例》

第二十五条）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与“有关”相近的动词“相

关”也散见于语料库中，有 42 处。如：

（17）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不动产权属变更登

记，应当要求申请人依法提供纳税或者减免税证

明，未提供的，不予办理相关手续。（《黑龙江

省税收保条例》第十二条）

（18）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

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

照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民法典》

第二百八十六条）

（二）内容上的模糊现象

我国立法语言在内容上的模糊是指囿于客观现

实，立法者不可能清晰完整表达立法用意而造成的

模糊。内容上的模糊现象主要表现在兜底条款上，

典型的兜底条款多采用“提示性列举 + 兜底条款”

的形式 [45]。据考察，这类模糊现象主要有两种类型。

1. 代词的兜底条款

代词的兜底条款主要体现在指示代词上，其中

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其他”，在语料库中出现 687
次，占代词总频次的 67.62%。陈兴良 [46]、张建军 [47]

等认为“其他”在法律中是典型的兜底条款。如：

（19）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将租赁物转让、

抵押、质押、投资入股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的，

出租人可以解除融资租赁合同。（《民法典》第

七百五十三条）

（20）破坏轨道、桥梁、隧道、公路、机场、

航道、灯塔、标志或者进行其他破坏活动，足以

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

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一百一十七条）

2. 助词的兜底条款

据考察，助词的兜底条款在语料库中仅有

“等”，共出现 477 次。《现代汉语八百词》[48]

归纳了“等”的两种用法：1. 例举未尽，用在两

个或两个以上并列的词语后，用于书面；2. 列举

后煞尾，后面往往带有前列各项的总计数字。立

法语言中的“等”多为第一种用法。如：

（21）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

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

姻自主权等权利。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

名誉权和荣誉权。（《民法典》第一百一十条）

（22）依法负担被监护人抚养费、赡养费、

扶养费的父母、子女、配偶等，被人民法院撤销

监护人资格后，应当继续履行负担的义务。（《民

法典》第三十七条）

三 立法语言中模糊现象存在的合理性

和规避其消极影响的方式

当前我国立法语言中存在的模糊现象已经涉

及到法律可适用的范围、种类、条件、程序等多

个方面，不过，表达上的模糊现象和内容上的模

糊现象在立法语言中都有存在的合理性。

（一）法律简洁性的需要

立法语言在表达上出现模糊现象是法律简洁性

的需要。试想，如果把立法语言中在表达上的模糊

变为精确，将“直接责任人员”都表达为“在单位

犯罪中起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组织作

用的单位机关成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都表

达为“在单位犯罪意志的支配下具体实施单位犯罪

且所起作用较大的单位内部一般成员”，那么，法

律文本将变得繁琐冗杂、臃肿不堪。因此，立法语

言需要表达上的模糊来维护法律的严谨与规范。

表达上的模糊在立法语言中还有区分主次的作

用。如《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二条“患者在诊

疗活动中受到损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

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

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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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篡改或者违法销毁病历资料。”这里的“有

关诊疗规范的规定”相比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而言是次要方面的。

（二）法律周延性的需要

立法语言在内容上出现模糊现象是法律周延

性的需要。法律条文广泛使用兜底条款，是因为

立法者未必能把现有的客观现实考虑周全，更不

能预料未来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所以，立法语

言需要兜底条款将与列举对象性质相同的其他主

体也纳入适用范围，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

如《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依法负有信息披露

义务的公司、企业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

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或者对依法

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严重

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

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2021 年 3 月

1 日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其修改为“在

招股说明书、认股书、公司、企业债券募集办法

等发行文件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

容，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存托凭证或

者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数额巨大、后果

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修正后的条款是依据“其他”

的周延性，增加了单位犯罪的主体“国务院依法

认定的其他证券”。再如《刑法》第二百二十九

条“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

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故意提供虚假

证明文件，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并处罚金。前款规定的人员，索取他人

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犯前款罪的，处五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一款规

定的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出具的证明文件有重

大失实，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刑法修正案

（十一）》将其修改为“承担资产评估、验资、

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保荐、安全评价、

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

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的，处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前款规定的

人员，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犯

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第一款规定的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出具

的证明文件有重大失实，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修正后的条款是依据“等”的周延性，扩大了自

然人犯罪的主体范围。

（三）规避模糊现象消极影响的方式

毋庸置疑，模糊现象带来的积极影响有利于法

律的有效实施。反之，立法者不恰当或过度使用

模糊词语会使立法用意表达不清，从而给守法者

带来理解上的困惑，让司法者在执法过程中踌躇

难决、无所适从。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立法技术

规范的视角对立法语言中模糊现象带来的消极影

响进行规避。

1. 避免使用不必要的模糊词语

合理运用模糊词语在立法中可以发挥其正面功

能，而不恰当或过度运用模糊词语则可能造成法律

冗杂，因此，立法语言需要避免不必要的模糊词语。

如《劳动法》第五十六条“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必

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管理

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有权拒绝执行；对

危害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行为，有权提出批评、

检举和控告”。再如《民法典》第八百一十九条“承

运人应当严格履行安全运输义务，及时告知旅客安

全运输应当注意的事项。旅客对承运人为安全运输

所作的合理安排应当积极协助和配合”。刘广三 [49]

认为，“严格”一词的底限似乎处于法律规范的

“阴影”范围内。换句话说，“严格”一词在立法

语境中的程度语义与其本身的内涵程度语义是相冲

突的，它并未发挥其语义对语境的限制作用。只要

劳动者遵守了安全操作规程，承运人履行了安全运

输义务，就可以称之为“严格”。因此，“严格”

在法律文书中略显累赘，建议删除。

2. 通过列举使模糊信息尽可能明确

明晰性是法律语言的特点之一，它要求立法

语言中能明确的信息尽可能明确。在不致繁冗的

前提下，立法者需要根据适用目的和适用范围将

同类情况进行最大限度预设、列举，使条文达到

明确与概括的统一。这种措施适用于立法语言中

列举不全或无列举的模糊情况。如《刑法》第

三百四十九条“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

品的犯罪分子的，为犯罪分子窝藏、转移、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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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或者犯罪所得的财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缉毒人员或者其他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掩护、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

的犯罪分子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其

中列举的主体不全面，仅有“缉毒人员”。再如《民

法典》第六百一十五条“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

质量要求交付标的物。出卖人提供有关标的物质

量说明的，交付的标的物应当符合该说明的质量

要求。”其中未对“有关标的物质量”的性状进

行列举；又如《刑法》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

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

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

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

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

论……”该条款中的“其他罪行”也未列举犯罪

的具体情形。列举不全或无列举的模糊现象所构

成的要素过于抽象化，可能会引起法律适用的诸

多争议。因此，立法者应尽可能多列举主体、性

状和情形等，或至少将主要的信息列举出来。

3. 通过条款补充使模糊信息明确化

条款补充是指通过具体的法律条款或者其他

规定对法律条文中的模糊现象进行说明，使立

法语言中的模糊信息明晰化。如《民法典》第

一千二百五十九条“民法所称的‘以上’‘以下’‘以

内’‘届满’，包括本数；所称的‘不满’‘超过’‘以

外’，不包括本数。”和《刑法》第九十九条“本

法所称以上、以下、以内，包括本数。”都是通

过法律条款对方位词进行说明使模糊信息明确化。

因此，语料库中的其他法律文本可以借鉴这种方

式对方位词的模糊语义进行补充。

此外，其他规定也是避免不当模糊的有效手

段。立法语言中的部分模糊现象可采取此措施。

如《劳动法》第一百条“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

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

逾期不缴的，可以加收滞纳金。”条款中的“限

期”在《现代汉语词典》[44]607 中释义为“指定日

期，不许超过”。多长时间范围内缴纳保险费是

合法或违法的，条文未给出“限期”的具体时限。

因此，这类动词会给立法带来消极影响，需要制

定相关法律规定对“限期”的时间范围进行限定。

又如《劳动法》第四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延长工作时间不受本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限制：

（一）发生自然灾害、事故或者因其他原因，威

胁劳动者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需要紧急处理的；

（二）生产设备、交通运输线路、公共设施发生故障，

影响生产和公众利益，必须及时抢修的；（三）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副词“及时”在《现

代汉语词典》[44]1424 中释为“不拖延；立刻；马上”。

根据“及时”的释义，例中“及时处理”的语义

具有模糊性。执行者何时着手处理问题称得上“及

时”，是事件发生后的十分钟一小时，还是十天

一个月。可见，“及时”在不同情况下的时间范

围是不定的，立法者有必要通过其他规定对“及时”

的最晚期限作出限制。

4. 通过司法解释使模糊信息明确化

司法解释是法律程序通过对原有法律进行补

充、修改和废除，从而弥补法律语言在内容上的

空缺 [50]。它能使语篇再次语境化，对立法语言中

没有明确的数额、范围、程度、时间等构成要件

作出具体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刑法》

诈骗案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

别巨大”之间的界限加以限定：“数额在三千元

至一万元以上的属数额较大，三万至十万元以上

的属数额巨大，五十万元以上的属数额特别巨大。”

类似的模糊现象如“情节特别严重”“情节严重”“情

节特别恶劣”“情节恶劣”“情节较轻”“情节

轻微”“情节显著轻微”等可以通过司法解释使

其模糊信息明确化。

立法语言中存在模糊现象是客观的、必然的。

相比“笼统”与“歧义”，立法语言中的“模糊”

多表现在词语的使用上，具体表现为“表达上的

模糊”和“内容上的模糊”。这是法律简洁性、

周延性的要求。但与此同时，若立法者过度使用

模糊词语则会给守法者和司法者带来困扰，因此

有必要对带来消极影响的模糊现象从立法规范技

术视角进行规避。唯有此，才有可能充分发挥语

言模糊现象在立法中的价值，实现立法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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